長庚大學離職人員研究成果實驗紀錄簿繳交證明
長庚大學  (院別、系別、姓名)  ，於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 辦理離職手續，在職期間所進行之研發成果所包含可能專利及技術知識（Know-how）應屬本校之財產，故繳交相關實驗紀錄簿予系所、實驗室或中心負責人保管。           本文件茲證明已完成上述繳回事宜，並同意本校已進行告知其研究成果歸屬權，非經本校同意，不得自行任意實施、洩漏及交付第三人知悉。
實驗紀錄簿明細：
	計畫名稱
	研究紀錄簿件數
	交付單位
	單位章

	(計畫名稱、案號)
	(件數)
	(院、系所或中心名稱)
	(院或系所或中心單位章)

	
	
	
	

	
	
	
	


當事人 ：               (簽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· 離職人員(當事人)填寫( 交付單位簽章 ( 證明單繳回技合處，始進行離職申請查核。
